
闽江水口航运枢纽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
（主要内容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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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航建筑物概况

（一）基本情况

1.闽江水口航运枢纽包含水口、北溪两个梯级通航建筑物。水口水电站通航建筑物为一线三级船闸和一线2×500吨级垂直升船机。北溪通航建筑物为单级船闸。位于闽江干流中段，闽清县境内。其中，水口通航建筑物上游距南平市94km，下游距闽清县城14km、距福州市区84km。北溪通航建筑物距水口水电站下游9km。

2.水口船闸级数线数为三级单线，每闸室有效尺寸均为130m×12m×3.0m（长×宽×槛上最小水深）。水口升船机级数线数为单级单线，承船厢有效尺寸为114m×12m×2.5m（长×净宽×槛上最小水深）。北溪船闸级数线数为单级单线，闸室有效尺寸为193m×23m×4.0m（长×宽×槛上最小水深）。
（二）运行条件

1.水口船闸及升船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上游65.03m、下游13.06m；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上游55.03m、下游7.67m。北溪船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上游13.06m、下游11.34m；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上游7.67m、下游0.25m。

2.闽江水口航运枢纽设计最大通航流量为10000m³/s，根据北溪适船实验结论，现阶段执行的最大通航流量为8000m³/s，最小通航流量为308m³/s。

3.通过闽江水口航运枢纽的船舶净高统一限制为6.8m。

4.（1）水口船闸门槛水深3.00m；按照《闽江干流通航管理办法》（闽交〔2025〕5号）第九条规定，在限定航速等条件下，最大可通航吃水2.2m船舶。（2）升船机门槛水深2.50m；船舶或船队吃水深度不得超过1.60m。（3）北溪船闸门槛水深4.00m；兼顾通航1000吨标准船型，船舶或船队吃水深度不得超过2.20m。

（三）通航建筑物管理

闽江水口航运枢纽由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管理主体为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航运分公司。

二、通航建筑物运行计划

（一）开放时间

1.水口船闸、北溪船闸：每日8:00～22:00通航（将来依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开放时间）；2.升船机：每日8:00～17:30。

（二）养护停航安排

1.定期保养：闽江水口航运枢纽通航建筑物每季度开展一次定期保养。每季度定期保养停航期船闸不超过7天、升船机不超过10天；定期保养可每年开展集中保养，集中保养停航期船闸不超过28天、升船机不超过40天，已安排集中保养的原则上不再安排岁修。

2.专项修理：专项修理原则上应结合大修开展。

3.岁修：按照《闽江干流通航管理办法》（闽交〔2025〕5号）规定，岁修停航时间船闸不超过20天，升船机不超过30天。已安排岁修的不再安排所在时间段内半年度的定期保养。

4.大修：大修宜5年～10年组织实施一次，根据《闽江干流通航管理办法》（闽交〔2025〕5号）大修停航期水口船闸不超过60天，升船机不超过80天。如超过35天应开展专题技术研讨。大修年份不再安排除应急抢修之外的停航维护。
5.抢修：应急抢修需要停航的，运行单位向社会公布停航、复航信息，并报告福州市交通运输局。

三、通航建筑物运行调度

（一）过闸申报

1.船舶应向运行单位提出过闸申报。申报方式为电话申报，申报电话为服务热线电话0591-22323060。

2.下行船舶的申报地点为水口航运枢纽上游待闸停泊区，上行船舶的申报地点为北溪船闸下游引航道。

3.运行单位全天24小时受理船舶过闸申报，已受理申报尚未安排计划过闸的船舶不应重复申报。

4.过闸申报时，应提供的信息包括：船名、船舶类型、实际载货量、船舶吃水，船舶吨位、运载货物类型、计划过闸的日期、过闸航向、始发港、目的港、船员人数、船员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且以上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5.进行过闸的船舶必须处在适航适载状态，且平面尺度、通航净空及吃水深度等有关参数必须在规定的标准范围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停止开放通航建筑物：

1.因防汛、泄洪等需要，有关防汛指挥机构依法要求停航的；

2.遇有大风、大雾、暴雨、地震、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可能危及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的；
3.通航水域流量、水位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
4.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或者应急抢修需要停航的；
5.其他特殊情况。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禁止船舶过闸：

1.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响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的；

2.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深度、通航净空等不符合通航建筑物运行限定标准的；

3.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

4.交通运输部规定的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四）过闸船舶、船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影响通航建筑物正常运行的，调度人员应予以制止。不听劝阻者，运行单位有权暂停其过闸排档，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

1.不服从调度指挥，抢档超越的；

2.从事上下旅客、装卸货物、水上加油、船舶维修、捕鱼等活动的；

3.从事烧焊等明火作业的；

4.丢弃物品、倾倒垃圾、排放油污或者生活污水等行为；

5.不如实提供过闸信息等失信行为的。

（五）过闸注意事项
1.过闸船舶在闸室或承船厢内停靠时，应绑在系船墩上，严禁系泊在其它船只上；为防止船舶失控，船舶在系缆前不得关闭主机、解缆前必须启动主机；

2.过闸船舶在闸室或承船厢内应停靠在警戒标志区域内，或停靠在承船厢防撞梁的水域内；

3.为确保通航人身安全，除系缆、解缆外，船上人员严禁登上船闸闸墙或承船厢甲板；

4.过闸船舶通过闸室或承船厢时，不得往水内丢弃杂物、排放污染物。

（六）安全技术要求

1.通航气象条件

水口船闸、升船机和北溪船闸遇七级以上蒲氏风力，能见度500m以下大雾以及暴雨、地震、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可能危及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的气象条件下禁止通航。

2.通航水位和流量

水口、北溪通航建筑物通航水位及流量参照表

	水位和流量
	最高通航水位（m）
	最低通航水位（m）
	通航流量（m³/s）

	
	上游
	下游
	上游
	下游
	最大
	最小

	水口船闸及

升船机
	65.03
	13.06
	55.03
	7.67
	8000
	308

	北溪船闸
	13.06
	11.34
	7.67
	0.25
	
	


3.集泊尺寸

水口船闸、北溪船闸闸室船舶集泊的最大平面尺度不得超过：长75m，宽10.8m。水口升船机船厢船舶集泊的最大平面尺度不得超过：长67.50，宽10.80m。

4.吃水控制标准

水口、北溪通航建筑物过闸船舶吃水控制表

	通航建筑物
	水口船闸
	升船机
	北溪船闸

	船舶吃水（m）
	2.2
	1.6
	2.2


注：按照《闽江干流通航管理办法》（闽交〔2025〕5号）第九条规定，在限定航速等条件下，水口船闸最大可通航吃水2.2m船舶。

5.航速控制要求

（1）过闸船舶在待闸停泊区停靠时航速不得超过0.2m/s，航行方向与停靠线之间的夹角不得大于20°。

（2）水口船闸进出闸速度：单船进闸室航速为0.7m/s～1.0m/s，出闸室航速为1.0m/s～1.4m/s，中间移泊速度控制在0.6m/s内。
（3）升船机进出闸速度：进承船厢航速为0.5m/s～1.0m/s；出承船厢航速为1.0m/s～1.4m/s。
（4）北溪船闸进出闸速度：进闸室航速不得大于0.5m/s，出闸室航速不得大于0.7m/s；机动单船进闸室航速不得大于0.8m/s，出闸室航速不得大于1.0m/s。

（5）船舶在闸室内启动应保持低档启动，船员加强瞭望观察。

6.其他安全注意事项

升船机承船厢处于对接状态且与航道水域连通期间，当航道水位或底槛水深变化超出30cm，影响安全运行时应马上解除对接，承船厢与上下游对接连通时间不超过30min。 

7.本章所列运行条件数据以运行管理单位实际测量数据为准，所用计量设施应经检验合格。

四、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

（一）信息公开方式与内容

1.公开方式：通过LED屏幕显示、现场张贴、短信等方式进行有关事项公开。

2.公开内容：闽江水口航运枢纽通航建筑物运行条件、开放时间、实时流量、调度规则、养护停航安排、社会监督方式、诚信管理等以及船舶过闸的实时信息。

（二）社会监督方式

水口航运公司调度控制中心：0591-22323060；水口海事处监督电话：0591-22335254。

(三)应急

遇影响通航运行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故事件等，以及船舶搁浅、船舶撞击闸门、船舶积压、船舶污染等特殊情况，按照相应现场应急处置方案进行应急调度。
联系方式（0591-）

	序号
	单位（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

	1
	水口航运公司应急电话
	22323060

	2
	水口集团公司应急值班
	87075111

	3
	福州市水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水口分中心值班电话
	22335254

	4
	福州市水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值班电话
	83273147




